
贵州省气象局关于发布 2023 年

贵州省气象局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榜单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（2022—2035 年）》（国

发〔2022〕11 号），推进贵州气象科技创新，根据《贵州气象高

质量发展三年规划（2023—2025 年）》，依照《贵州省气象局科

技项目“揭榜挂帅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黔气办发〔2023〕7

号），贵州省气象局组织开展榜单编制，形成 2023 年贵州省气象

局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榜单（附件 1），现予以发布。

一、榜单形成

统筹考虑具体应用单位意向、需求，围绕贵州气象业务服务

能力提升需求，经多轮次咨询论证和凝练，形成榜单任务 4项（附

件 1）。

二、揭榜条件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能够积极响应用户需求，提出技术研发的可行性方案，对

于所提供的技术或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
2.能够积极推进项目任务落实，交付约定成果，协助用户单

位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实施；

3.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

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；

4.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

持研究的在职科技人员，揭榜攻关期间原则上不得更换和调离。



— 2 —

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不得作为负责人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项目申报单位，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与用户单位不是同一法人；

2.具备开展项目研究的基础条件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，能够

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；

3.鼓励开放合作，申报单位可与不超过 3 个合作单位共同组

建揭榜团队。

三、组织程序

（一）供需对接

揭榜方应对标榜单需求内容和考核指标等有关要求编写申

报书（格式见附件 2），申请经费不超过对应榜单任务的榜额上

限。申报过程中可就榜单需求与具体应用单位进行沟通。

（二）中榜公示

贵州省气象局会同具体应用单位组织评审，择优遴选揭榜团

队，并结合揭榜团队所提解决方案确定项目实际支持经费，按程

序公布立项。

（三）军令状签署

贵州省气象局会同具体应用单位与中榜团队签署“军令状”，

详细约定合作内容、“里程碑”考核节点和具体指标、经费拨付

方式、交付成果形式与权益归属分配、以及个性化奖惩措施等。

四、受理方式

请通过电子邮件或气政邮发送申报书电子文档，涉及签字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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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页请扫描附入，无需提供纸质文档。

受理截止时间：2023 年 9月 10 日 17:00

五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汤苾，贵州省气象局

电子邮箱:1052844241@qq.com

电 话：（0851）85202397

各项目联系人详见榜单。

附件:1.2023年贵州省气象局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榜单

2.贵州省气象局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申报书（格式）

2023年8月14日

贵州省气象局


